附 件 1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需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包括常态性法律服务、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及其他非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并配备相应专职律师组成综合性法律团队，为我院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常态化服务。法律顾问费用已包含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费，其他非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根据下浮率另行按件收费。

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费用预算金额为10万元/年(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常态性法律服务及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
1．参与院方相应的制度设计及法律风险防控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参与设计组织架构及管理层架构。

2．对院方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从法律上进行论证并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

3．协助院方订立或完善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对院方章程、内部运作流程、各项规章制度及各部门工作职责等文件进行梳理，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法律意见。

4．解答法律咨询，告知院方新颁布的或与院方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5．草拟、修改、审查各种合同、协议、其他法律文书；修改和审查各种规章制度。

6．开展普法宣传，协助院方对员工进行法治宣传、法治教育和培训。按我院具体需求，协议约定每年度不低于2次的全院普法培训会(必要时可采取线上培训的方式进行)。

7．参加经济项目谈判，审查及准备谈判所需的各类法律文件，负责经济纠纷的调解。

8．代理院方参加或主持各种非诉讼调解。

9．代理院方参与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仲裁、行政争议和复议。

10．院方交办的需要法律顾问办理的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11．在委托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得超越委托代理权限。 
12.不得从事有损于院方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在同一法律活动中同时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13.对在工作中接触、了解的院方的业务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二）其他非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

具体收费在《广西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指导意见》的收费标准的基础上，按下浮率报价，下浮率不低于30%(报价不得低于该下浮率)。案件代理的最终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代理院方参与其他非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仲裁、行政争议和复议。
2．在委托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得超越委托代理权限。 
3.不得从事有损于院方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在同一法律活动中同时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4.对在工作中接触、了解的院方的业务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